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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理事会， 

 回顾其关于乍得、中非共和国及该次区域局势的各项决议和主席声明，包括

第 1778(2007)号、第 1834(2008)号和第 1769(2007)号决议， 

 重申其对乍得和中非共和国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以及该区域和

平事业的承诺，  

 重申关切达尔富尔的持续暴力对乍得东部和中非共和国东北部造成的人道

主义和安全方面影响，  

 深为关切乍得东部、中非共和国东北部和苏丹西部的武装活动和盗匪行为，

这些行为威胁到平民的安全、人道主义行动在这些地区的开展以及这些国家的稳

定，并导致出现严重违反人权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  

 欢迎乍得政府和苏丹政府最近恢复外交关系，而且利比亚政府为促成复交作

出了努力，强调苏丹、乍得和中非共和国之间关系的进一步改善将促进该区域的

长期和平与稳定， 

 又强调达尔富尔问题的妥善解决、苏尔特协议和利伯维尔协议的全面执行以

及乍得和中非共和国两国境内的全国政治对话努力，将促进该区域的长期和平与

稳定，并有助于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自愿、安全和可持续地回归， 

 重申完全支持秘书长、非洲联盟和区域各方为寻找办法解决该区域武装冲突

而作的各种努力，  

 重申以暴力手段破坏稳定或以武力夺权的任何企图都是不可接受的，  

 重申其关于妇女、和平与安全的第 1325(2000)号和第 1820(2008)号决议、

关于保护人道主义人员和联合国人员的第 1502(2003)号决议以及关于武装冲突

中保护平民的第 1674(2006)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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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申其关于武装冲突中儿童的第 1612(2005)号决议，注意到秘书长关于乍得

境内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报告(S/2008/532)及其中的建议，回顾儿童与武装冲

突问题工作组通过的、并经安理会核可的有关乍得的结论(S/AC.51/2008/15), 

 确认乍得政府和中非共和国政府对保障其本国境内平民的安全负有主要责

任， 

 铭记 1951 年 7 月 28 日《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及其 1966 年 12 月 16 日附

加议定书，以及 1969 年《非洲统一组织关于非洲难民问题的某些特定方面的公

约》，  

 强调必须尊重国际难民法，维护难民营和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的平民和人道

主义性质，防止武装团体可能在这些营地内部或周围从事任何招募人员(包括儿

童)的行为， 

 回顾其第 1778(2007)号决议授权如 2007 年 8 月 10 日秘书长的报告

(S/2007/488)第 37 段所述，在乍得东部和中非共和国东北部地区(下称“乍得东

部和中非共和国东北部”)建立一个多层面存在， 

 赞扬欧洲联盟已部署一项行动(欧盟驻乍得/中非共和国部队)，以支持联合

国中非共和国和乍得特派团(中乍特派团)，并回顾欧盟驻乍得/中非共和国部队

的任务期限将持续到 2009 年 3 月 15 日为止， 

 欢迎中乍特派团正在甄选和训练综合安全分遣队的警察和宪兵，并强调需要

加速部署综合安全分遣队， 

 审议了 2008 年 12 月 4 日秘书长的报告(S/2008/760)(下称“秘书长报告”)

及其中关于欧盟驻乍得/中非共和国部队任务结束后的后续安排的建议，  

 欢迎 2009年 1月 6日乍得总统的来信以及 2008 年 12月 5日中非共和国总统

的来信，这两封信都谈到了欧盟部队任务结束后在两国境内部署中乍特派团一个

军事部分接替欧盟部队的问题，  

 认定苏丹、乍得和中非共和国之间边界区域的局势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

胁，  

 1. 决定按照下文第 2 至 7段的规定，将乍得境内多层面存在和中非共和国

境内军事存在的期限延长 12 个月，部署这些存在的目的是通过促进保护难民、

流离失所者和处境危险平民，协助在乍得东部和中非共和国东北部提供人道主义

援助以及为这些地区的重建和经济社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等方式，帮助创造有助

于难民和流离失所者自愿、安全和可持续回归的安全条件；  

 2. 决定，为此目的，将下文第6和第7段所述的中乍特派团任务延长至2010

年 3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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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授权于欧盟部队任务结束后在乍得和中非共和国两国境内部署中乍特

派团的一个军事部分接替欧盟部队，欢迎秘书长报告第 57 至 61 段以及第 62 段

备选办法 2中提出的行动构想，并决定，欧盟部队与中乍特派团军事部分之间的

权力交接将于 2009 年 3 月 15 日进行； 

 4. 决定中乍特派团应配备最多 300 名警官、25 名军事联络官、5 200 名军

事人员以及适当数目的文职人员； 

 5. 回顾其第 1778(2007)号决议第 5 段同意 2007 年 8 月 10 日秘书长报

告(S/2007/488)中提及的关于警察的构想，包括关于建立乍得人道主义保护警

察——即现在的综合安全分遣队——的内容，这支分遣队将专门负责在难民营、

境内流离失所者集居地和邻近地区主要城镇维持法律秩序，并协助保障乍得东部

人道主义活动的安全； 

 6. 决定中乍特派团应与联合国国家工作队联络，并酌情与联合国中非共和

国建设和平支助办事处(中非支助处)联络，在不影响中非支助处任务授权的情况

下，于乍得东部和中非共和国东北部执行以下任务： 

安全及保护平民 

 (a) 甄选和训练第 5 段所述综合安全分遣队的成员，为其提供咨询，并促成

为其提供支助； 

 (b) 与乍得和中非共和国的国家军队、宪兵和警察部队、流动国民警卫队、

司法当局及监狱官员进行联络，帮助建立一个更安全的环境，尤其是消除盗匪和

犯罪行为问题； 

 (c) 与乍得政府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署)进行联络，支持

其为搬迁毗邻边界的难民营而作的努力，并为此在有资源可用且可收回费用的基

础上，向难民署提供后勤协助； 

 (d) 与苏丹政府、非洲联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达尔富尔混合行动)、

中非支助处、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驻中非共和国多国部队(中非巩固和平特派团)

和萨赫勒-撒哈拉国家共同体进行联络，以便就该区域人道主义活动面临的新威

胁交换情报； 

 (e) 支持乍得国家和地方当局为解决当地紧张状况及促进当地和解努力而

实施的主动举措，以便为境内流离失所者的回归改善环境； 

人权与法治 

 (f) 帮助监测并促进和保护乍得境内的人权，尤其关注性暴力和性别暴力，

并向主管当局提出行动建议，以消除有罪不罚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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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在能力所及范围内，支持努力通过提供国际人权标准方面的培训来提高

乍得政府及民间社会的能力，并支持努力制止武装团体招募和使用儿童； 

 (h) 与联合国机构密切协调，协助乍得政府促进法治，包括支持建立独立的

司法系统，加强法律制度； 

区域和平支助 

 (i) 继续在联络小组中发挥其作为达尔富尔混合行动观察员的作用；联络小

组是根据 2008 年 3 月 13 日《达喀尔协议》设立的，目的是监测协议执行情况，

且在必要时协助乍得、苏丹和中非共和国政府建设睦邻关系； 

 7. 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行动， 

 (a) 还决定授权中乍特派团在能力所及范围内，同乍得政府联络，在乍得东

部的行动区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履行下列职能： 

㈠ 帮助保护处境危险的平民，特别是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 

㈡ 通过帮助加强行动区内的安全，为人道主义援助的运送及人道主义工作

人员的自由通行提供便利； 

㈢ 保护联合国人员、设施、装置和设备，并确保其工作人员以及联合国人

员和有关人员的安全和行动自由； 

 (b) 还决定授权中乍特派团在能力所及范围内以及在中非共和国东北部行

动区内，同中非共和国政府联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通过在比劳建立一个常设

性质的军事存在，履行下列职能： 

㈠ 帮助建立更安全的环境； 

㈡ 开展有限度的行动，以便撤出处境危险的平民和人道主义工作人员； 

㈢ 保护联合国人员、设施、装置和设备，并确保其工作人员以及联合国人

员和有关人员的安全和行动自由； 

 (c) 注意到秘书长与乍得政府和中非共和国政府分别于2008年 3月 21日和

2008 年 11 月 21 日缔结了中乍特派团地位协定，请秘书长及两国政府于 2009 年

3 月 15 日前完成对这些协定的修改，以确保这些协定全面涵盖中乍特派团，包括

本决议核准的该特派团军事部分，同时考虑到大会关于《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员

安全公约》所规定法律保护范围的第 59/47 号决议、大会关于《联合国人员和有

关人员安全公约任择议定书》的第 60/42 号决议以及大会关于人道主义人员的安

全保障和对联合国人员的保护的第 63/138 号决议，并决定，在完成对现有协定

的修改之前，暂时适用 1990 年 10 月 9 日部队地位示范协定(A/45/594)，作为这

些协定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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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请秘书长及乍得政府和中非共和国政府在中乍特派团整个部署期间进

行密切合作； 

 9. 回顾安理会授权欧洲联盟行动在2009年 3月 15日之后采取一切适当措

施，通过在其剩余能力限度内履行第 1778(2007)号决议第 6 段(a)分段所述职能

等手段，有条不紊地实现脱离接触； 

 10. 请欧洲联盟和秘书长继续在欧洲联盟行动的整个部署期间进行密切合

作，直到该行动完全脱离接触为止； 

 11. 强调所涉军事行动构想和接战规则必须完全符合本决议的规定，并请秘

书长就此向安理会和部队派遣国提出报告； 

 12. 鼓励乍得政府和中非共和国政府继续与联合国和欧洲联盟合作，促进从

欧盟部队向联合国军事部分顺利过渡，包括将欧盟部队建立的所有场址和基础设

施移交给后续部署的联合国部队； 

 13. 呼吁乍得政府，同时也呼吁中乍特派团依照其任务规定，加快并完成综

合安全分遣队的甄选、培训和部署； 

 14. 鼓励会员国向中乍特派团提供部队所需的必要资源，特别是直升机、侦

察队、工兵、后勤和医疗设施； 

 15. 敦促所有会员国，特别是与乍得和中非共和国接壤的国家提供便利，以

便在无障碍、无拖延的情况下，自由地向乍得和中非共和国运送中乍特派团所需

的、以及欧盟行动完全脱离接触之前也需要的所有人员、装备、供应品、补给和

其他物资，包括车辆和备件； 

 16. 邀请各捐助方继续向为支持综合安全分遣队而设立的中乍特派团信托

基金提供捐助； 

 17. 恳请捐助界持续努力满足乍得和中非共和国的人道主义、重建和发展需

求； 

 18. 呼吁所有各方在中乍特派团的部署和作业以及欧盟行动完全脱离接触

之前的部署和作业方面，给予充分合作，包括保障其人员和有关人员的安全和行

动自由； 

 19. 鼓励苏丹、乍得和中非共和国三国政府确保各自领土不被用于损害他国

主权，积极配合执行 2008 年 3 月 13 日《达喀尔协议》和以往各项协议，并开展

合作以制止武装团体在该区域的活动及其武力夺权的企图，欢迎特别是达喀尔联

络小组、利比亚政府和刚果共和国政府作为非洲联盟调解方以及非洲联盟和联合

国，包括通过秘书长特别代表兼中乍特派团团长，在支持达喀尔进程方面发挥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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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要求各武装团体立即停止暴力，敦促乍得和中非共和国两国境内各方遵

守并执行 2007 年 10 月 25 日的《苏尔特协议》和 2008 年 6 月 21 日在利伯维尔

签署的全面和平协议； 

 21. 鼓励乍得和中非共和国两国当局和政治利益攸关方尊重宪法框架，继续

努力开展全国对话，欢迎中非共和国境内各方在对话主持人皮埃尔·布约亚和区

域促和人、加蓬总统奥马尔·邦戈·翁丁巴的帮助下举行了包容各方的政治对话，

而且包容各方的政治对话也已结束，各方要求组建一个融合对话参与方的政府，

此外强调 2007 年 8 月 13 日在恩贾梅纳签署的加强民主进程政治协议的重要性，

并鼓励各方将其付诸执行，尤其是为了早日举行选举； 

 22. 重申各方有义务充分执行国际人道主义法规则和原则，特别是那些关于

保护人道主义人员的规则和原则，此外还请有关各方依照有关国际法，让人道主

义人员立即、自由且无阻碍地接触所有需要援助的人； 

 23. 鼓励中乍特派团和联合国国家工作队与综合安全分遣队和人道主义界

协调，通过任命儿童保护顾问等办法，努力阻止招募难民和儿童并保持难民营和

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的平民性质； 

 24. 注意到乍得当局为制止武装团体招募和使用儿童而已采取的措施，鼓励

其与联合国各机构，特别是与儿童基金会进行这方面合作，呼吁所涉各方确保儿

童受到保护； 

 25. 核可秘书长报告第 70 段中提出的中乍特派团撤离战略基准，尤其强调

如下： 

 (a) 让大批境内流离失所者在安全和可持续的条件下自愿回归并得到重新

安置； 

 (b) 使难民营和境内流离失所者营地内的武器、暴力和侵害人权行为减少，

从而使其非军事化； 

 (c) 提高乍得当局，包括国家执法机构、司法机关和监狱系统在乍得东部的

能力，使其能够在尊重国际人权标准的情况下，为难民、境内流离失所者、平民

和人道主义工作者提供必要的安全保障； 

 26. 强调指出改进中非共和国政府在该国东北部行使权力的能力对于实现

第 1 段所述中乍特派团目标而言，也非常重要，呼吁中非共和国政府、会员国、

中非支助处、联合国各机构和建设和平委员会为中非共和国安全部门改革提供必

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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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强调指出苏丹、乍得和中非共和国之间加强合作以制止武装团体在该区

域的活动，对于恢复乍得东部和中非共和国东北部的和平与安全而言，也非常重

要； 

 28. 请秘书长继续定期、至少每三个月提出报告，说明乍得东部、中非共和

国东北部及该区域的安全局势和人道主义状况，包括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的流

动情况，并说明相关协议的执行进展、上文第 25 和第 26 段所述基准的实施进展

以及中乍特派团任务的执行情况，同时以相同的频率向安全理事会提供关于军事

形势的最新具体情况； 

 29. 请秘书长在其即将提出的报告中向安全理事会通报战略工作计划的制

订情况，工作计划中应载有衡量和跟踪上文第 25 和第 26 段所述基准实施进展的

指示性时限，以期至迟于 2011 年 3 月 15 日达到这些基准； 

 30. 强调指出，安理会在审议是否可能把中乍特派团任务期限延长至 2010

年 3 月 15 日以后的时候，将对照这些基准，适当考虑到所取得的进展； 

 31. 决定继续积极处理此案。 

 


